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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

（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员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通过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员愿日公布员怨怨愿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我省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防
止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及其危害，保障公众的健康及安全，根据国家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
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以下民用核设施的核事故预防及

应急管理适用本条例：
（一）核电厂、核热电厂；
（二）其他反应堆（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
（三）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设施；
（四）核辐照装置；
（五）可能或已经失散到环境中对环境和周围公众的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的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源。
第三条摇对民用核设施的核事故预防实行安全第一，从严管

理，严防核事故发生的方针；对核事故应急管理实行统筹规划，积
极兼容，常备不懈，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方
针。

第二章摇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摇本省的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指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以下简称“省核管理机关”）。
其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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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行国家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的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全省民用核设施的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的规则；
（三）对上报国家审批的民用核设施的核安全分析报告和事
故应急计划等提出意见，并报告省人民政府；
（四）组织或参与对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中的
有关预防方案和应急及预防设施、设备进行审查或验收；
（五）协助国家对本条例第二条（一）至（三）项规定的民用核
设施的核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对第二条（四）至（五）项规定的民用
核设施发生的核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六）组织调解民用核设施单位与地方之间涉及核事故预防
和应急管理方面的纠纷；
（七）组织制定和实施核电厂和核热电厂的场外应急计划；
（八）对核电厂和核热电厂申请设置限制发展区的报告进行
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报告省人民政府；
（九）组织有关部门和市开展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的宣传教育；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摇参与核事故预防和应急工作的有关单位应执行省人

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和应急计划，并协助省核管理机关做好民用核
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工作。
第六条摇民用核设施所在地及与其相邻地区的市人民政府应

根据核事故应急计划的要求在其行政区域内负责组织实施应急工
作。
第七条摇省核管理机关应提请省人民政府邀请驻粤部队参与

全省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和核事故时应急工作，并具体商定部
队在核事故应急中的支援和保障任务及相应的联络渠道。

第三章摇事 故 预 防

第八条摇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应有足
够的措施预防核事故的发生，并设置核事故预防的设施、设备，以
保护周围公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周围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第九条摇民用核设施单位应对其人员进行核事故预防和核事

故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对其附近居民开展核事故预防和核事故
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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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摇民用核设施的选址、立项、建设、生产运行和退役报
告，应在报主管部门审批时抄报省核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摇民用核设施投产运行前应制定核事故预防方案，

并在预定投产运行日期的半年以前报省核管理机关审查。
事故预防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可能发生的核事故及其影响范围、危害的估计和论证；
（二）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将采取的预防措施及相应的设施、
设备；
（三）在实施预防措施后对核事故发生的几率和危害所降低
的程度；
（四）对核事故预防措施的实施和设施、设备运行的监督和保
证措施；
（五）需要与有关监督部门的配合和衔接方式。
第十二条摇省人民政府应根据核电厂和核热电厂的需要划定

限制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的具体范围、限制发展的产业、人口总控
制数量等内容应予以公告，并在限制发展区边界设置标志。
限制发展区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均应

遵守限制发展区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摇核电厂和核热电厂向国家申请《核设施建造许可

证》的同时，应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设立限制发展区，并将申请抄报
所在市人民政府。
申请设立限制发展区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核设施建造许可证》的申请及有关材料的副本；
（二）拟划定的限制发展区内的人口及其分布情况，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贸易和第三产业情况，资源及利用情况，人均收入和
主要经济来源，经济发展规划等资料；
（三）根据核电厂或核热电厂安全运行的要求，需要限制发展
的企、事业的种类和范围及相关的论证材料；
（四）设立限制发展区后，核电厂或核热电厂对限制发展区拟
进行的经济发展的扶持措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第十四条摇省人民政府在收到设立限制发展区申请后，征求

有关市人民政府意见，并在国家颁发《核设施建造许可证》之日起
怨园日内对核电厂和核热电厂设立限制发展区的申请予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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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摇限制发展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员年内，其
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应制定限制发展区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省、市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协调核电厂或核热电厂对扶持限制

发展区经济发展各项措施的实施。
第十六条摇核电厂和核热电厂因故不能按计划进行建设或不

能进行首次投料生产的，自国家批准不再继续建设或不进行首次
投料生产之日起猿园日内，应向省人民政府申请取消限制发展区。
逾期不申请的，核电厂和核热电厂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可向省人
民政府申请取消限制发展区。省人民政府应在收到申请取消限制
发展区报告之日起怨园日内予以批复。
第十七条摇需建设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设施的单位除按国

家有关规定和《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送审环境影
响报告书外，还应同时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核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摇总投资额在员亿元以上或设计总装源量在员伊员园

＊＊员远贝可以上的民用核设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按年度缴交核
事故预防费用。具体收费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预防费用应全部用于全省大中型民用核设施的核事故预防工

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摇应 急 管 理

第十九条摇核电厂和核热电厂在编制场内应急计划和进行应
急准备时，其应急范围应包括与场区相连的为核电厂或核热电厂
直接服务的机构及厂的家属居住区范围。
其他民用核设施单位是否编制场内应急计划及需要编制时的

具体要求由省核管理机关根据该设施可能发生事故的影响范围及
其对周围公众可能产生的影响确定。
第二十条摇省、市环保和卫生等部门负责在各自业务范围内

加强对民用核设施的监督和监测，特别是排放物和人员安全的监
督和监测，监视性监测及应急监测。凡监督和监测中出现的异常
情况要及时告知省核管理机关。
第二十一条摇核电厂和核热电厂的运行在不影响核事故预防

和事故应急的情况下应服从电力调度部门的正常调度，出现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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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预防和事故应急的情况时，电力调度部门应首先保证核事
故预防和事故应急的需要。
民用核设施单位与地方发生涉及核事故预防和事故应急等情

况的纠纷时，应首先处理涉及核事故预防和事故应急的紧急情况，
再解决纠纷。
第二十二条摇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件和核事故时，民用核设

施单位要立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国务院核安全部门和省核管理
机关。
凡发生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性源丢失或失窃事故时应在报告主

管部门的同时报告省核管理机关和所在地市人民政府。
发生前二款事故的单位，应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将事故

的影响减至合理的最低程度。
第二十三条摇省核管理机关接到核事故报告后，应根据事故

大小按应急计划和有关程序，即时启动有关应急组织和组织有关
部门参加应急工作；在接到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丢失或失窃报告
时，应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追查，把事故的影响减至合理的最
低程度。

第五章摇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摇对我省民用核设施的核事故预防和事故应急工
作取得显著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省核管理机关报请
省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摇不制定核事故预防方案和设置核事故预防的设

施设备的，由省核管理机关责令限期制定核事故预防方案和设置
核事故预防设施设备，逾期仍不改正的，由省核管理机关报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责令停产、停业。
第二十六条摇民用核设施单位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核事件

和核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的，由省核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对有关责
任人员提请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七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愿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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